附件11
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申报通知
一、申报主体
本项目面向怀柔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应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1.在怀柔区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实行独立核算。
2.近3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，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。
二、支持条件与标准
（一）支持条件
1.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：证书发证时间为2025年。
2.新入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：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迁入怀柔区。（如2025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，须于2025年再次申请获得资格认定，证书发证时间为2025年。）
3.复评通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有效期满，于2025年再次申请获得资格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证书发证时间为2025年。
（二）支持标准
1.对2025年首次认定和新入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10万元资金支持。
2.对有效期满后于2025年再次重新认定通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5万元资金支持。
三、申报时间
申报时间为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20日。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1.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申请表（附件11-1，盖章）；
2.申报单位最新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3.申报单位最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4.承诺书（附件11-2，签字盖章）。
五、申报流程
1.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，可在申报期内按照申报通知要求，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“政策兑现”专区（https://zhengce.beijing.gov.cn），选择相对应的项目申报进行申请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纸质版按照申报材料顺序依次装订成册(一式两份,左侧装订，封面及骑缝加盖公章)，并于2026年3月20日17:00前提交至区科委大报告厅。申报单位须同时完成线上申报和纸质材料提交，才可视为申报成功。
3.申报单位应保证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做出承诺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；若存在隐报、瞒报和弄虚作假或违背承诺事项等行为，区科委有权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追回资金，依法依规实施信用惩戒。
六、资金拨付程序
1.由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审，第三方机构评审后出具评审报告及资金支持意见。
2.区科委将项目评审结果上报怀柔区人民政府，通过后由区财政局负责拨付资金。
七、政策咨询联系电话
联系电话：010-69697671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9:00-11:30  14:00-17:30
八、其他事项
1.本单位从未指定、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从事本项目申报的相关培训、代理申报等活动，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此类活动与本项目无关。整个申报过程中，本单位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2.与本区各级同类政策不一致的或同时满足本政策措施不同款项的，按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。
3.怀柔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对本政策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

附件11-1
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申请表
	一、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成立日期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注册币种
	

	注册地址
	

	办公地址
	

	所属产业分类
	□新一代信息技术  □集成电路    □医药健康
□智能装备        □节能环保    □新能源智能汽车
□新材料          □人工智能    □软件和信息服务
□科技服务业      □其他领域            （请注明）

	行业代码
	
	行业类别名称
	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邮  箱
	

	申报单位概况
	（包括不限于：单位简介、主营业务、经营发展情况、资质荣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）

	二、项目申报信息

	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情况
	首次认定，认定时间          。
新入区，入区时间         ，认定时间          。
复评通过，复评时间          。

	
	证书编号
	

	
	资质有效期
起止时间
	

	拟申请支持金额
	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



附件11-2
承诺书
怀柔区科学技术委员会：
本单位拟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具体承诺如下：
1.严格遵守《怀柔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
2.本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不存在漏报、瞒报、谎报等情况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关责任；
3.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其他怀柔区区级财政资金支持；
4.本单位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怀柔区相关部门事中事后监管；
5.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。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，将在收到怀柔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要求退还资金的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退还全部资金。

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/章）：
时   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